Evil 邪惡 反對有神論（Theism{\LinkToBook:TopicID=1151,Name=Theism}）的人最常用的理由，恐怕就是邪惡與善良的神（God{\LinkToBook:TopicID=509,Name=God}）並存這個問題。好些哲學家嘗試重新界定邪惡或神的本質，來解決這兩難；某種類似泛神論（Pantheism{\LinkToBook:TopicID=898,Name=Pantheism}）的理由認為，邪惡不是真實的，起碼是「比較不真實」。二元論（Dualism{\LinkToBook:TopicID=384,Name=Dualism}）者則認為，邪惡是永恆存在的，就像它與善的爭戰是永恆存在一樣。有些人透過重新界定神的本性，來處理這問題，說神可能不是全善，或不是全能，或二者都不是（如︰萬有在神論，Panentheism{\LinkToBook:TopicID=896,Name=Panentheism 萬有在神論}）。對傳統的有神論者來說，他們認為我們不能透過否認或限制邪惡的真實，或神的良善與能力，來解決此問題。
　　邪惡的本質
　　有神論者在邪惡問題所面對的困難是︰神是萬有之源，因此邪惡若是真實的話，神必是其源了。有神論者相信萬有本於神，他們要解決此問題，便質疑邪惡到底是不是真實存在，或說，邪惡是不是具有真體；邪惡的存在並不必然就等於邪惡是具本體地存在，它可以是因著善在某方面的缺乏而存在〔如奧古斯丁（Augustine{\LinkToBook:TopicID=171,Name=Augustine}）所主張的〕；這樣一來，邪惡可以附於善之欠缺而存在，就如木頭中的一個洞，這個洞是存在的，卻是沒有本體地存在，這種解釋，可以避免把神說成是邪惡之源。
　　邪惡的來源
　　假如完全的神是萬物之源，那麼凡祂造的，都應該也是完全，為什麼祂造的人〔如亞當（Adam{\LinkToBook:TopicID=105,Name=Adam}），完全的人〕，竟會是邪惡之源呢？傳統的有神論者承認，神是完全的創造（Creation{\LinkToBook:TopicID=325,Name=Creation}）者，事實上神創造的完全之事，其中之一即是自由的受造物。
　　沒有自由的選擇，人就沒有選擇善與惡的可能，很可能亦沒有善惡可言；因此，人要能選擇善，就必須同時有選擇惡之可能。自由意志（Will{\LinkToBook:TopicID=1234,Name=Will}）既是惡的成因之一，不完全（邪惡）就可以從完全而引發出來了（即非直接，而是間接地從自由選擇而來）。換句話說，當神創造了自由這個事實，人才可以行使自由這行動。神使邪惡成為一個可能，人卻使它成為真實。
　　邪惡的持久
　　十七世紀的貝耳（Pierre Bayle, 1647～1706）作了如下的辯辭︰假如神是全善的，會消滅邪惡；假如神是全能的，亦可以消滅邪惡；但邪惡並沒有被消滅，因此沒有這樣的神。
　　從有神論的角度看，我們對貝耳第一個回答是︰怎樣在消滅邪惡的時候，不同時消滅自由？沒有了自由，一切道德的美善便成為不可能。舉例，沒有了自由，愛就變成不可能，其他如憐憫、仁慈、勇敢等亦如是。因此與貝耳相反的是，消滅自由並不是最大的善，因為自由正是一切最大之善的來源。
　　有神論者強調的，正是不必消滅自由選擇，邪惡仍會被消滅。假如神是全能的，可以消滅邪惡；假如神是全善的，亦必會消滅邪惡，儘管至今邪惡仍未被消滅，神的全能和全善正足以保證，邪惡必將被消滅。
　　邪惡的目的
　　就算本於自由意志來解釋邪惡存在的角色，我們又怎樣看那些毫無選擇餘地而受苦的人？起碼表面看來，那些人受的苦，是全無目的和意義可言；神若是全善的，就不應讓人忍受這些毫無目的和意義的苦；人既受無目的和意義的苦，神就不可能是全善的了。
　　有神論者的回答既論及目的（神的和人的），我們便要指出，神的智慧是無限的，人的智慧卻是有限的，那麼從邏輯的角度來看，人的智慧不足以完全了解神無限的智慧，因此就算我們今天未能完全知道神的目的，全智的神仍然可以對邪惡定下一個全善的目的。再者，我們不完全知道邪惡的目的，也有其積極一面的意義，那是警告我們有更大邪惡的可能；叫我們逃避自我毀滅；幫助引發更大的善；和等候邪惡至終被消滅。假如說有限的頭腦還可以看出，邪惡有某種善的目的，那麼全智全善的神，亦能對一切受苦立下善的目的了。耶穌的十字架可以說明這一點。
　　邪惡的避免
　　有些批評者認為，他們可以提出一個道德上更具吸引力的理由，來解釋為什麼全知的神會容許邪惡的存在。如果神無所不知，那麼祂造這世界時，必定知道邪惡會出現。神有幾個非邪惡的選擇︰1.完全不創造；2.要創造也絕不創造任何具自由意志的受造物；3.要創造自由的受造物，也造到他們不能犯罪；4.創造自由又會犯罪的受造物，但至終每一受造物都會被救贖。
　　簡單說來，上述四項都不是最好的選擇。第一項以為沒什麼比有什麼強；任何比較都必須有某種相同的地方，才可以比較，不存在與存在之間有什麼相同？故不能比較。第二項的錯誤亦相同，以為一個不自由的世界，可以與一個自由的世界相比；但一個非道德（不自由）的世界，與一個道德世界（有自由可選擇）也不能相比。
　　第三項在邏輯上有可能，事實上卻是矛盾的，在道德上也不可取；換一個說法，第三項在黑板上是可以演算出來，在現實生活卻不可以，我們不能想像一個真自由的人，怎麼只可以選擇善，不能選擇惡；事實上第三和第四項都假設自由是可以強加的，既是強加，就不再是自由了。再者，第三項在道德上也不可取，邪惡的可能和真實性，正是人能選擇善的一個機會；沒有試煉，忍耐就成為不可能（比較約伯）；沒有對邪惡的恐懼，勇氣也變成沒價值。第四項的錯誤是，得救是善，它也是不能強加的。
　　簡言之，古典有神論者並沒有說，這個世界就是一切可能中最好的世界。譬如，假如我們這世界少一點強姦，便會好一點；但這世界很可能是引往最好之世界的最好，亦即是說，具道德性的人是按他的自由選擇，而得到最高的善，包括對悔改者給了憐憫，和對不悔改者給予刑罰的善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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